
税法 》 、 《 食品卫生法 》
、 《 水污染防治法 》

等
,

虽法有明文
,

但未被严格执行
。

提高司法队伍业务素质
,

通过立法程序
,

建立司法损害赔偿制度
。

我国历来对政法队

伍的评价是高的
,

但我认为就政治素质而言

是符合客观的
,

但如果从业务素质来看
,

却不

尽然
,

因此
,

要着力提高干部业务素质
,

同时
,

通过立法程序
,

建立司法损害赔偿制度
。

有

了赔偿法
,

由于国家和司法人员要承担损害

赔偿责任
,

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干扰
,

解

决权大于法问题
,

二对司法人员的任用选择

性必然加强
,

三可促进司法人员自觉掌握业

务知识
,

以适应本职工作
。

五
、

改变司法人员陈旧的执法观念
。

政法部门 “ 左
”

的影响多
,

老套套多
、

职业

病多
,

这是众所周知的
。

所以
:

首先
,

对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应

重新认识
。

扭转过去那种总是把法 律 当成
“ 刀把子

”

的片面观点
,

深化法对于经济发

展
、

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的意识
。

其次
,

把生产力标准作为在执法领域里

的具体标准
,

树立坚持法律标准依法办事就

是坚持生产力标 准 的 新 观念
。

第三
,

更新脱离商品经济规律的旧的社

会危害观
,

在对经济行为的评价上
,

应 以其是

否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
,

并产生一定经济效

益
、

符合生产力标准作为价评行为的社会危

害性的标准之一
。

( 作者单位
,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法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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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体现掌握政权阶级的利益和意志

张 明 乃

法的阶级性就是指 法所体现的社会政治内容和阶级意志的内容
,

它体现哪个阶级的利益

和意志
,

就为哪个阶级的统治服务
。

意志是具有一定 目的的意识
,

是人们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
.

配其行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一

种心理过程
。

利益是法的实质和核心
,

意志体现着利益
。

所谓阶级意志就是基于一定经济关

系和阶级利益而形成的阶级的共同目的和要求
。

法不是
“
个人意志

”
和 “

社会共同意志
”

的体现
,

它体现的是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
。

列

宁指出
: “

法律就是取得胜利
、

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
。 ” ①

如果说法不是体现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 ( 在剥削阶级国家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)
,

那

未请问当掌握政权阶级的代表 ( 如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议员
,

我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 的 代

表 ) 在讨论制定法律时
,

他们不是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又是代表谁的利益和意志呢 ? 所

以那种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也抹煞了客观存在的事实
。

① 《 列宁全集 》 第 13 卷
,

第 3 0 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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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
,

它也是发展变化的
。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

同阶段
,

掌握政权阶级的意志内容也会有所不同
。

如我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共 同纲领和在

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 19 8 2年宪法
,

虽然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意志的体现
,

但在内容上

却有着重大差别
。

意志要变成为法律
,

必须将它上升为国家意志
,

也就是要由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
,

由国

家强制力保证实施
。

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《 德意志意识形态 》 里写道
: 啊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

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
,
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 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

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
。 ” ① 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

,

因而它具有阶级性
。

但是

阶级性不是法的唯一的属性
,
除了阶级性之法外

,

还具有社会性
。

什么是法的社会性呢 ? 法

的社会性是指法执行着调整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
,

维护着对全体社会成员有利的社会秩序
。

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社会性是相互联系
、

相互影响
、

相互渗透的
,

在阶级性中存在社会性
,

在

社会性中存在阶级性
,
但法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

,

法的社会性是从属于法的阶级性的
。

法执行着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
,

两者缺一不可
。

法的阶级统治职能表现在
:
法

调整掌握政权阶级与未掌握政权阶级之间的关系 , 调整掌握政权阶级内部的关系
,

使个人意

志服从整体意志 , 调整掌握政权阶级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
。

法也调整社会公共事务
,

如交通

法
、

食品卫生法
、

环境保护法
、

自然资源法等
,

这些法规维护对所有社会成员有利的社会关

系和社会秩序
,

以保持社会的稳定
,

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
,

使政治统治得 以维持下去
。

法执

行这两种职能体现了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
。

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
,
法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了

。

作者认为在社主义时期
,

法既

具有社会性也具有阶级性
,
而且阶级性仍然是法的本质属性

。

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
,

剥削阶级虽然消灭 了
,

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
,

在一定条件下还可

能激化
。

由于国内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
,

还有反革命分子
,

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严重经

济犯罪分子
,

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, 在我国台湾
、

港澳地 区剥削阶级也还 存 在
; 国 际

上
,

西方资产阶级妄图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
,

时刻都想颠复社全主义国家
。

因此
,

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的观点
,

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
,

而且

在实践上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有害的
。

在社会主义时期
,

既然被统治阶级已不存在
,

再提统治阶级也无实际意义
。

因此
,

不宜

再提社会主义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
,

而应为掌握政权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
,

即工人阶

级领导下人民意志的体现
。

对法的本质应作如下表述
:
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

,

由

国家制定或认可的
,

反映掌握政权阶级的利益和意志
,

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体系
。

它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
,

确认
、

保护
、

巩固和发展对掌握政权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

社会秩序
。

( 作者单位
:
湖南政法管理千郊学院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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